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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bookmark: _Toc864][bookmark: _Toc25645_WPSOffice_Level2]1.1编制目的
做好突发性水旱灾害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保证抗洪抢险、抗旱救灾高效、有序进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1531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6060320][bookmark: _Toc4727]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编制导则》《抗旱预案编制导则》、《旱情等级标准》《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内蒙古自治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巴彦淖尔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16332][bookmark: _Toc3009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6060321]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县范围内突发性水旱灾害的预防和应急处置。突发性水旱灾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凌汛灾害、山洪灾害、干旱灾害、城市内涝、供水危机以及由洪水、地震、恐怖活动引发的水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供水水质被侵害等次生衍生灾害。
[bookmark: _Toc6766][bookmark: _Toc926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6060322]1.4 工作原则
1.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作为防汛抗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不发生群死群伤事故作为基本标准，最大程度地减少洪涝灾害造成的危害和损失。
2.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持党委领导，实行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按照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依法防控、群防群控的要求，建立健全属地管理为主、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分类管理、条块结合的防御体系。
3.坚持问题导向、务实管用。深刻汲取郑州“7·20”特大暴雨洪涝灾害教训，对标国务院调查报告要求，针对当前防汛救灾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切实增强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4.坚持协调联动、科学高效。建立“部门预警、率先响应，统一指挥、共同应对，避险为要、专班处置”的抢险救灾应急联动机制，强化预报、预判、预警、预案、预演工作落实。加强部门、区域协调联动，形成功能齐全、反应敏捷、协同有序、运转高效的处置机制，做到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有效应对。
[bookmark: _Toc2735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282]1.5 工作目标
通过不断加强和完善防汛抗旱工程体系和非工程措施，提高我县防洪抗旱减灾能力和水旱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通过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群防群控、抢险救灾，努力使水旱灾害处于可控状态，有效预防和减轻洪涝、干旱灾害造成的损失，防止因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水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泵站倒塌等恶性事故发生。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减轻国家和人民群众财产损失，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用水，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确保我县境内黄河重要中小河流、重点水利设施、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重要工贸企业、重点产粮区度汛安全。努力做到发生洪水不决堤、不垮坝，确保幼儿园、敬老院、中小学校、医院等特殊场所和人员密集区域及重要公共设施防洪安全；遇超标准洪水，要组织一切力量奋力抢险，主动迁安避险，科学调度应急分洪和临时分洪设施，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高度重视降水和极端天气预警和提前应急处置工作，把城市内涝危害降到最低限度。遇重大和特大干旱，要开源节流并重，科学调度抗旱水源与抗旱物资，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确保城乡居民基本生活用水，统筹解决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部门间的用水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降低干旱造成的损失。
[bookmark: _Toc36060323]






[bookmark: _Toc31805][bookmark: _Toc2564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2670][bookmark: _Toc27634]
2 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4348][bookmark: _Toc1147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382][bookmark: _Toc19689]2.1 自然地理概况 
[bookmark: _Toc2984][bookmark: _Toc5522][bookmark: _Toc26121]2.1.1 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 
五原县位于内蒙古西部，北倚阴山，黄河干流位于县域最南端。五原县所辖总土地面积2544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256.2万亩，灌溉面积221.9万亩。
[bookmark: _Toc25393][bookmark: _Toc24207][bookmark: _Toc6382]2.1.2 气侯 
五原县地区地处中纬度，是中温带大陆性气候与季风气候的交界区。冬寒夏炎，四季分明，降水少、温差大，日照足、蒸发强，春秋短促、冬季漫长，无霜期短、风沙天多，雨热同季、灾害频繁。一年之中，无霜期150-163天，年极端最高气温40.3℃；极端最低气温零下36.7℃。年平均日照时数为3110-3300小时之间，是中国光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全县年降水量在170-230毫米之间。雨量多集中于夏季的7、8月份，约占全年降水量的60%左右，极端降水量为432.6毫米。冬春两季雨雪稀少，只占全年降水量的10%左右；与降水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蒸发量1954-2376毫米。地处西风带，风速较大，风期较长，是冬春季节的主要气候特征之一，年平均风速1.9-5.4米/秒，年最大风速29-41.9米/秒。 
[bookmark: _Toc28499][bookmark: _Toc1214][bookmark: _Toc26212]2.1.3 河流水系 
五原县河流水系分外流水系和内陆河水系两大类，外流水系主要有黄河，内陆河水系主要有总干渠、丰济渠、皂河渠、沙河渠、义和渠、通济渠、广泽渠、南三支分干渠、总排干等。 
[bookmark: _Toc1560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818][bookmark: _Toc2188][bookmark: _Toc32523]2.2 防洪工程体系
黄河干流从临河入境。五原县段管理河道全长62.5公里，洪水以上游来水为主。包兰铁路、110国道、京藏、京新高速公路、京兰国防通讯线路和京呼银兰光缆通讯线路，以及输水大动脉总干渠、西北输变电线路邻近黄河，面临黄河洪水威胁。
我县黄河流域防洪工程由堤防及河道整治工程、分（滞）洪区等工程组成。 
（1） 堤防工程：黄河干流五原县河段堤防长度62公里，堤防建设标准为50年一遇，全线建设成为顶宽8m标准的二级堤防公路，抗洪标准为5920m³/s,抗洪能力为7200m³/s。堤防长度59.378公里，堤防桩号84+940—143+318，共有28座穿堤涵洞，2座泄水渠桥。堤上是315省道，顶宽8米，路面7米，堤防边坡1:3。
（2）河道整治工程：黄河五原县河段河道整治工程主要有险工控导工程，共有河道整治工程10处、长度32km，目前已完成治理10处、治理长度29.4km。 
（3）分蓄滞洪区：目前五原县有已建的蓄滞洪、分洪区共1个，位于银定图镇北部。
[bookmark: _Toc85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5219][bookmark: _Toc2520][bookmark: _Toc14524]2.3 抗旱能力 
[bookmark: _Toc13489][bookmark: _Toc400][bookmark: _Toc2854]2.3.1 水资源及开发利用情况 
（1） 水资源及其可利用量：五原县水资源丰富，黄河自西向东横贯全县，流经天吉泰镇、套海镇，境内全长62.5公里。建有引水总干渠为主体的完整的引黄灌溉系统和以总排干沟为主的排水系统，引黄灌溉面积221.9万亩。
（2）供水工程概况：全县现有水库1座，已建成灌溉机电井2094眼，供水机电井92眼。其它水源供水工程主要是引黄灌溉工程和地下水水源地工程。 
[bookmark: _Toc13769][bookmark: _Toc13900][bookmark: _Toc14170]2.3.2 现状供水能力
全灌区现有总干渠1条，干渠5条，分干渠6条，支渠64条，斗渠1270条，农渠2295条，毛渠约23000条，各类建筑物43647座。有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9处，受益人口19.85 万人。
[bookmark: _Toc842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049][bookmark: _Toc22428][bookmark: _Toc27085]2.4 非工程措施 
（1）防汛抗旱信息化建设。五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各部门信息传递方式主要有传真、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卫星电话、互联网等。有黄河水位视频监测系统监测黄河水情。
（2）防汛抗旱队伍。县防汛抗旱应急救援队伍总人数为5000人，主要由民兵和各乡镇村民组成。 
（3）防汛抗旱物资。抢险物资储备由县防指办、水利局和发改委储备，主要有铅丝、编织袋、土工布、土石方、木材、冲锋舟、橡皮船、汽油和柴油等必需的物料。 
[bookmark: _Toc9401][bookmark: _Toc1396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667][bookmark: _Toc361148070][bookmark: _Toc543575681][bookmark: _Toc13131][bookmark: _Toc26252]2.5 防汛抗旱面临的主要问题
1.黄河凌汛。由于五原县地处黄河最北端，纬度最高，造成我县凌汛问题突出。 
2.黄河险工险段多。黄河五原段河道淤积严重，小流量高水位运行，黄河主流摆动频繁，滩槽高差减小，过水断面变窄，斜河、横河、滚河增多，沿河弯道多、险工多。近年来，沿河多处险工段、控导工程多次发生冲刷淘岸险情，造成险工段控导工程不同程度的塌陷破坏，直接威胁防洪大堤的安全。
3.抗旱基础设施薄弱。目前全县抗旱应急水源工程缺乏，耕地上布设的旱情监测站点稀少，难以准确反映各乡镇的土壤墒情。

[bookmark: _Toc36060324]









[bookmark: _Toc17375][bookmark: _Toc15314_WPSOffice_Level1]3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bookmark: _Toc36060325][bookmark: _Toc1058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779]3.1五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五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县防指）在巴彦淖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市防指）及县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统一指挥、组织、协调、调度全县水旱灾害的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县防指办）设在县应急管理局，承担县防指日常工作。
[bookmark: _Toc5020]3.1.1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机构
总   指   挥: 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常务副总指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副 总 指  挥：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
政府分管水利副县长（黄河、山洪灾害）
政府分管农业副县长（农村旱、涝灾害）
政府分管城建副县长（城市内涝灾害）
政府副县长、公安局局长
四大班子包联乡镇领导
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义长分中心主任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县水利局局长
秘   书   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副 秘 书  长：气象局局长
[bookmark: _Toc26937][bookmark: _Toc36060327]成员单位：人武部、县委宣传部、纪委监委、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义长分中心、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局、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农牧和科技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教育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林业和草原局、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体旅游广电局、退役军人事务局、融媒体中心、红十字会、气象局、消防救援大队、巴市供电公司五原分公司、五原火车站、中国石油五原分公司、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五原分公司、各乡镇（办事处、农场）
[bookmark: _Toc2426]3.1.2五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职责
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建立健全统一权威高效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领导全县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及时掌握全县雨情、水情、险情、汛情、旱情、灾情，统一领导指挥、组织协调水旱灾害应急处置，负责全县防汛抗旱宣传、培训、演练工作。具体职责如下：
1.县防指负责领导、组织全县的防汛抗旱工作，督促全县防汛抗旱规划的实施；
2.贯彻国家及自治区、市防汛抗旱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指令和经批准的防御洪水预案、度汛方案、洪水调度方案、枯水应急水量调度方案，实施防汛抗旱指挥调度；
3.组织指导汛前检查和清障，督促有关部门及时处理影响河道安全度汛的有关问题；
4.协调调度防汛抗旱队伍的建设和物资储备，以及防汛抗旱队伍、经费和物资的筹集、管理和调度；
5.组织建立与防汛抗旱有关的信息系统，负责依法发布全县汛情旱情通告，宣布进入或者结束紧急防汛抗旱期；
6.检查督促防汛抗旱工程设施建设和水毁工程的修复；
7.及时掌握汛情、旱情、灾情信息，负责发布全县的汛情、旱情、灾情通告；
8.参与防汛抗旱专项资金管理使用；
9.承担一般水旱灾害调查评估的组织指导工作；
10.负责组织灾后处置，并做好有关协调工作。
[bookmark: _Toc15293]3.1.3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承担县防指日常工作；
2.指导、推动、督促重点部门、沿河乡镇编制实施防汛抗旱体系建设规划、专项预案；
3.指导协调水旱灾害综合预警，指导水旱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工作；
4.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组织协调一般水旱灾害应急救援工作；
5.组织指导水旱灾害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6.负责水旱灾情信息统计、发布；
7.负责提出防汛抗旱经费、物资的计划和调配建议；
8.综合掌握汛情、旱情、险情、灾情，提出防汛抗旱工作建议；
9.组织、指导防汛机动抢险队和抗旱服务组织的建设和管理；
10.组织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的建设与管理等；
11.组织或参与防汛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和抢险救灾表彰工作。
[bookmark: _Toc31568]3.1.4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及职责
人武部：负责联系各驻军（警）参与抗洪抢险及组织基干民兵参加抗洪抢险，负责全县各乡镇防汛抗旱抢险救灾队伍建设的培训和演习。
县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新闻媒体做好防汛抗旱宣传工作，按照指挥部指令做好防汛抗旱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
纪委监委：负责督查防汛责任制、防汛纪律的落实，对违纪等情况进行调查、提出查处意见。
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义长分中心：负责分洪、防洪、旱灾调水、涝灾排水预案的制定、组织和实施。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将防灾减灾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负责做好防汛抗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立项工作；负责根据防汛抗旱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品种、目录和标准、年度购置计划；做好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根据县防指办的动用指令按程序组织调出。
水利局：负责组织指导防洪排涝和抗旱工程建设与管理；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重要河流湖泊和重要水工程防御洪水、洪水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并组织实施;组织编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指导山洪灾害防御相关工作;承担水情旱情监测预报预警和信息共享工作;承担水工程防守和应急抢险的涉水技术支撑工作;指导重要河流湖泊和重要水工程水旱灾害防御调度演练;组织指导水旱灾害防御信息化建设;组织指导水毁水利工程修复工作，督促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完成水毁工程修复;督促有关单位清除河道、湖泊、蓄滞洪区内阻碍行洪的障碍物；负责农村因旱人畜饮水安全保障工作;负责防汛抗旱工程安全的督促管理，如有工作需要，报请县防指，经授权可以指挥部名义部署相关防治工作；承担其它防汛抗旱涉水专业技术支撑工作；负责职责范围内受旱城市供水管理工作。
应急管理局：县防指办设在应急管理局。承担县防指的日常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检查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县直各单位防汛抗旱责任制的落实；指导全县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拟定防汛抗旱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组织编制防汛抗旱专项预案；组织开展防汛抗旱应急演练；负责抗洪抢险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开展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及实施；组织指导协调防汛防凌抗旱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开展洪涝干旱灾害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指导开展防汛抗旱综合风险评估工作；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负责组织、协调灾区救灾和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迁安转移和灾后重建；组织开展救灾捐赠。
自然资源局：负责组织监测、预防地质灾害；组织开展地质灾害的调查、勘察、监测、防治等工作；在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管理工作中要统筹考虑防洪排涝、供水措施。
农牧和科技局：负责及时收集、整理和反映农业旱、涝等灾情信息；负责农村耕地干旱救助工作；指导农业防汛抗旱和灾后农业救灾、生产恢复、乡镇农、牧、渔业的防洪安全；指导灾区调整农业结构、推广应用旱作农业节水技术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协助指导全县城区防汛抗旱规划制订工作；做好行业内在建涉河工程防洪影响评价监督工作；组织、指导城市市政设施和民用设施的防洪安保和城区排涝工作。
交通局：负责做好公路、交通设施的防凌、防汛、防洪安全工作;协调对县防指应急指挥车辆免费、优先通行；配合水利局做好河道的堤岸保护；配合县防指开展救灾运输工具；做好防汛抗旱和防疫人员、物资及设备的运输工作。
教育局：负责指导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开展防汛抗旱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监督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和措施。
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做好防汛抗旱无线电通信保障工作；协调电信运营企业在防汛抗旱期间的通信运行保障、维护，配合电信运营企业利用公众信息网开展防汛抗旱宣传教育活动；负责防汛抗旱指挥部征调抗旱应急物资，协调有关工业产品应急生产组织和铁路运输；负责加强对灾区重要商品市场运行和供求形势的监控；协调防汛抗旱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物资的组织、供应。
公安局：负责维护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交通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秩序、抢险现场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好日常战备准备工作，遇到险情，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工作；依法打击造谣惑众和盗窃、哄抢防汛抗旱物资以及破坏防汛抗旱设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协助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因防汛抗旱引发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协助组织群众从危险地区安全撤离或转移。
民政局：负责全县受灾群众社会救济工作；参与水旱灾区救灾和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参与水旱灾区救灾和受灾群众的自救、转移安置，恢复重建。
财政局：负责组织实施全县防汛抗旱预算，及时下拨抢险资金并监督使用。
林业和草原局：负责收集、整理和反映林业洪涝、干旱等灾害情况；负责组织清除行洪道内阻碍行洪的林木；组织协调抗洪抢险所需木材等防汛物资的储备和供应，组织做好林业系统的防汛工作。
卫健委：灾情发生后及时向县防指提供水旱灾区疫情与防治信息；负责水旱灾区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工作;组织做好受伤人员的紧急转送、医疗救护以及急需药品和医疗物资的紧急调配等工作;准备救灾医用物资；组织医务人员在水旱灾害期间赶赴灾区，开展防病治病工作，预防和控制疫情的发生和流行。
文化旅游广电局：开展旅游景区防汛抗旱工作宣传；根据需要，协调做好旅游景区安全保卫和疏导等相关工作。
退役军人事务局：组建全县退役军人突击队，开展培训、演练，参与应急抢险。
融媒体中心：负责加大免费播发防汛抗旱公益广告和防汛抗旱的宣传报道工作力度；组织广播、电视等媒体开展防汛抗旱知识宣传；及时准确报道经县防指审定的汛情、灾情和防汛动态。
红十字会：组织社会开展募捐；接受社会各界援助；监督救灾款物的使用。
气象局：负责天气气候监测和预测预报工作以及气象灾害形势分析和评估，提出预警信息发布建议;负责提供农牧业旱涝信息和旱情监测信息;对影响汛情、凌情、旱情的天气形势作出监测、分析和预测，及时发布预警预报，参与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处置;汛期、凌汛期及时对重要天气形势和灾害性天气作出滚动预报，并向县防指及有关成员单位提供气象信息；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消防救援大队：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做好日常战备准备工作；按照县防指指令，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巴市供电公司五原分公司：主要负责做好电力设备、设施防洪防涝安全；负责抗洪抢险、抢排渍涝、抗旱救灾等方面的供电需要和应急救援现场的临时电力供应。
五原火车站：负责组织所属辖区铁路防洪保安工程建设和维护；对所辖铁路工程及设施的防洪安全工作进行管理；责成建设单位清除铁路建设中的碍洪设施；组织运力运送防汛抗旱和防疫的人员、物资及设备运送。
中国石油五原分公司：负责保障防汛抗旱的油料供应。
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五原分公司：负责为所有防汛、抗洪抢险救灾提供通信保障，确保防汛通信畅通。
各乡镇（办事处、农场）：负责安排组织本辖区的防汛抗旱工作，险情灾情排查防守，落实抢险队伍、抢险机械、抢险物料。
县其他部门、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协同做好防汛抗旱有关工作。
[bookmark: _Toc36060328][bookmark: _Toc19189][bookmark: _Toc21675][bookmark: _Toc32299][bookmark: _Toc24741]3.1.5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组组成及职责
[bookmark: _Toc6692][bookmark: _Toc1263][bookmark: _Toc32445][bookmark: _Toc31206]县防指按照职责分工和协同联动工作需要，成立11个专业工作组，分组开展水旱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各工作组组成单位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和增补。
[bookmark: _Toc16033][bookmark: _Toc16648]（1）监测预警组
负责人：水利局局长、气象局局长
成员单位：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义长分中心、水利局、气象局、自然资源局、农牧和科技局、应急管理局、沿河乡镇（办事处、农场）
主要职责：负责对天气形势、水文信息、干旱情况进行监测预报。
[bookmark: _Toc28256][bookmark: _Toc24895]（2）防守抢险组
负责人：（黄河、山洪灾害）分管水利工作副县长、（城市内涝灾害）分管城建工作副县长、（农田旱涝灾害）分管农业工作副县长
成员单位：
①黄河、山洪灾害：人武部、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义长分中心、水利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消防救援大队、受灾乡镇（办事处、农场）；
②城市内涝灾害：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安局、交警大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供电局、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五原分公司及其它受灾单位；
③农田旱涝灾害：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义长分中心、水利局、农牧和科技局、受灾乡镇（办事处、农场）；
④指挥部认为有必要参加的部门
主要职责：负责黄河险情、城市内涝、灌渠出险等紧急处置和巡河、巡堤、巡城险情隐患排查和农田灾情排查应对。
[bookmark: _Toc7025][bookmark: _Toc17398]（3）专家指导组
负责人：县防指常务副总指挥
成员单位：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义长分中心、水利局、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农牧和科技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级防指下派专家
主要职责：针对受灾情况进行必要的应急调查、监测和简易工程治理，降低承灾风险，判断发展趋势，提出水利工程调度和险情处理建议方案。
[bookmark: _Toc27392]（4）信息发布与舆情管控组
负责人：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成员单位：县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公安局
主要职责：牵头组织县内新闻单位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宣传报道，协调组织新闻媒体发布抢险救灾新闻，有序引导网络舆论，依法严惩恶意造谣事件。
（5） 综合协调组
    负责人：政府办主任
成员单位:政府办、应急管理局、水利局、指挥部认为有必要参加的部门。
    主要职责：负责与相关部门对接抗洪抢险救灾工作，负责响应期间工作机制的建立，统计、收集、汇总、报送重要信息、统一发布灾情、抗灾信息。
[bookmark: _Toc16420][bookmark: _Toc9511]（6）应急救援组
负责人：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
成员单位：人武部、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退役军人事务局、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受灾乡镇（办事处、农场）、上级防指下派救援力量、民间救援力量、指挥部认为有必要参加的部门。
主要职责：负责现场搜救，受灾人员、财产转移等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1077][bookmark: _Toc28735]（7）救护防疫组
负责人：分管卫生健康工作副县长
成员单位：卫生健康委员会、各医疗机构
主要职责：负责指导现场医疗救护处置、防疫等工作。统筹调度县医院、疾控中心、急救中心等力量随时参加突发情况应急处置，其中，疾控中心负责处置现场的疫情防控等专业技术支撑；急救中心120负责受灾现场医疗急救有关工作；县医院参与现场应急救援。
[bookmark: _Toc2765][bookmark: _Toc10156]（8）综合保障组
负责人：分管发展改革、工业经济工作副县长
成员单位：
①物资保障：应急管理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局、工业和信息化局、五原火车站；
②社会秩序及交通管控：交通运输局、公安局；
③通讯、电力、燃油保障：供电分公司、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五原分公司、中国石油五原分公司
④指挥部认为有必要参加的其他相关部门
主要职责：协调调运抢险救灾、受灾人员基本生活保障物资；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及交通秩序，确保灾区社会稳定、救灾通道畅通；进行电力设备、线路抢修、巡检，全力保障灾区通讯畅通；保障救灾车辆、机械燃油供应充足。
[bookmark: _Toc24974][bookmark: _Toc2491]（9）迁移安置组
负责人：包联乡镇（办事处）县领导
成员单位：受灾乡镇（办事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局、民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教育局、农牧和科技局、其他相关部门、重点企事业单位。
主要职责：对避险转移的群众进行妥善安置，安抚遇难人员家属，保障灾民“五有”。
（10）善后处置组
负责人：县委常委、分管常务、应急工作副县长
成员单位：
①救助款物管理分配：财政局、民政局、应急管理局、红十字会；
②恢复重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利局、农牧和科技局、交通局、五原供电分公司、受灾乡镇（办事处、农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五原分公司、等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指挥部认为有必要参加的部门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受灾群众恢复重建，复工复产；管理、分配上级及社会各类救助受灾群众的款物，并监督使用。
（11）纪律督查组
负责人：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成员单位：纪委监委、县委政府督查室
主要职责：负责督查防汛责任制、防汛纪律的落实，对违纪等情况进行调查、提出查处意见。

[bookmark: _Toc36060330]


[bookmark: _Toc10716][bookmark: _Toc3009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8280][bookmark: _Toc17330]4 预防和预警机制
[bookmark: _Toc37164623][bookmark: _Toc30382][bookmark: _Toc3114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6060331]4.1 预防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36060332][bookmark: _Toc5377]4.1.1 气象、水文信息
（1）气象、水利部门应加强对当地灾害性天气、农牧业气象、水文的监测和预报，并将结果及时报送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2）汛期期间，气象部门做好每周短期气象预报，每天17时前将次日预报结果报县防指办。开河期间，水利局向县防指办每日报送黄河水位观测数据，水位变幅较大（每小时超过5厘米）时，加密测报。 
（3）县防指办应及时组织气象、水利部门对灾害性天气进行联合会商评估，及时报县政府和县防指。 
（4）当预报发生严重水旱灾害时，县防指应提早预警，并通知相关部门组织做好相应准备。当黄河发生洪水时，水利部门应加密监测，依据预报方案进行水文预报。雨情、水情应30分内报至县防指办。相关跟进变化信息应每3小时预报一次。
[bookmark: _Toc26182][bookmark: _Toc1698][bookmark: _Toc16676][bookmark: _Toc36060333]4.1.2 工程信息 
(1)堤防工程信息 
a当黄河出现警戒水位以上洪水时，水利局应加强工程监测，并将堤防、涵闸工程设施的运行情况报上级工程管理部门和县防指办；水利局应在每日8时前，向县防指办报告相关的工情和水情情况；发生重大险情时，应在险情发生后30分以内报至县防指。 
b 当堤防和涵闸等穿堤建筑物出现险情或遭遇超标准洪水袭击，以及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而可能决口时，工程管理单位应迅速组织抢险，并在第一时间向可能被淹没的相关区域发出预警，协助相关乡镇（办事处）做好群众的安全转移工作，同时向上级河道管理部门和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准确报告出险部位、险情种类、抢护方案以及处理险情的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通信联络方式和除险情况。 
[bookmark: _Toc36060334][bookmark: _Toc31705][bookmark: _Toc4930][bookmark: _Toc24725]4.1.3 洪涝灾情信息 
(1)洪涝灾情信息主要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受灾人口以及群众财产、工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利、电力设施等方面的损失。 
(2)洪涝灾情发生后，有关地方和部门及时向县防指报告洪涝受灾情况，县防指应收集动态灾情信息，全面掌握受灾情况，并及时向县政府和市防办报告。对人员伤亡和较大财产损失的灾情，应立即上报；重大灾情在灾害发生后及时将初步情况报到市防指办，并对实时灾情组织核实，核实后及时续报，为抗灾救灾提供准确依据。 
[bookmark: _Toc11043][bookmark: _Toc7316][bookmark: _Toc6174]4.1.4 旱情信息 
(1)气象局负责提供全县气象干旱信息，主要包括:干旱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受旱范围、影响人口以及对工农牧业生产、城乡生活及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的影响。 
(2)各相关部门应及时掌握水雨情变化、当地蓄水情况、农田草牧场土壤墒情和城乡供水情况，加强旱情监测。县防指办应按照相关规定上报受旱情况，遇旱情急剧发展时应及时加报。 
[bookmark: _Toc27132][bookmark: _Toc21383][bookmark: _Toc13316]4.1.5城市内涝信息
住建局负责城市内涝监测预报，建立城镇内涝防治预警、会商、联动机制，按照权限及时向社会发布指令性预警信息，必要时报县委、政府采取停工、停业、停运、停学等强制管控措施，及时通知或组织低洼地区居民应急避险或避险转移。城镇发生严重城市内涝时，住建局应当及时将内涝相关信息报送县防指办。
[bookmark: _Toc14115][bookmark: _Toc8413][bookmark: _Toc31268]4.1.6凌情信息
凌汛期间，水利局每日10时前负责获取水文信息，报县防指办；开河期间，每日9时前报送沿河水位观测数据，水位变幅较大（每小时超过5厘米）时，加密测报。
当黄河发生较重凌情时，水利局应当加密监测，依据预报方案进行水文凌情预报，并及时报送县防指办。
[bookmark: _Toc16165][bookmark: _Toc28295][bookmark: _Toc19807]4.1.7险情信息
因水旱灾害引发工程出险时，工程管理单位主管部门在1小时内向县防指办报送出险工程情况，并及时续报险情核实、处置等情况。
[bookmark: _Toc30343][bookmark: _Toc2330][bookmark: _Toc15628]4.1.8 灾情信息
县防指成员单位及时收集、核查、统计本行业（系统）、本行政区域的水旱灾情并报送县防指办；对于重大灾情，在灾害发生后1小时内将初步情况报送县防指办，并做好续报工作。
[bookmark: _Toc13893]4.1.9  公众信息发送
1.电视、广播、电台、网站、报刊、微信、微博、喇叭等渠道管理运营单位及时对社会公众发布受影响辖区或者有关部门发布的防汛抗旱相关信息，视情提高播发频次。
2.通信运营商根据县防指要求，及时向手机用户发送预警和防御指引信息。
[bookmark: _Toc73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6060335][bookmark: _Toc9402]4.2 预防预警行动
[bookmark: _Toc36060336][bookmark: _Toc13337][bookmark: _Toc29227][bookmark: _Toc17074]4.2.1 预防预警准备工作 
1.压实责任
建立健全防汛抗旱组织指挥机构，汛期要针对组织和人员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层层落实防汛抗旱责任人、防汛抗旱队伍和银定图山洪易发重点区域的监测网络及预警措施，加强防汛专业机动抢险队和抗旱服务组织的建设。
县防指成员单位及其他负有防汛抗旱职责任务的单位应当明确本单位防汛抗旱责任人，按管理权限每年汛前报送县防指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2.预案准备
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修订完善黄河、山洪和城市防洪预案、防凌预案、洪水预报方案、防洪工程调度规程、堤防决口和水库垮坝应急方案、防御山洪灾害预案、城乡抗旱预案。研究制订防御超标准洪水的应急方案，主动应对大洪水。针对黄河堤防险工险段，制订工程抢险方案。 
3.工程准备
（1） 水利、农科、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利设施、交通设施、农牧业设施、避护场所等防御暴雨、洪水、干旱等工程设施建设，提高防御能力。
（2） 教育、公安、人社、住建、交通、水利、卫健、应急管理、电力、通信等主管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职责分工，提高幼儿园、学校、医院、市场、商业中心、居民住房和市政、园林、电力、通信、交通、供水、广播电视、石油、燃气、化工、危化品储运等建筑设施及其他公共安全设施设备的抗灾能力。
（3） 电力主管部门应当从电网规划、工程设计层面提高防洪标准，提升变电站、输配电网防灾能力，划定关键地区和设施，提升电力保障能力。
（4） 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自然资源、农科等主管部门应当对山洪、地质灾害等高风险区域内居民住宅和其他项目加强监管，严格控制新建、改建、扩建项目。
（5） 县防指相关成员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所辖病险工程、设施等的修复和除险加固工作。
4.物资准备
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储备必需的防汛物资，合理布局，调整品种配置。在防汛重点部位应储备一定数量的抢险物资，以应急需。 
5.督导检查
县防指适时组织有关成员单位成立督导检查组，采取实地调研、检查和指导等方式，对全县防汛抗旱工作进行检查、督促和指导。
（1）县防指督导检查一般分为汛前检查和应急督导检查。汛前检查一般在每年汛前，由县防指组织开展全县防汛抗旱专项检查；应急督导检查一般为应对当前灾害防御，由县防指派出工作组到相关地区进行督导检查。
（2）县防指主要对防汛抗旱责任制、应急预案、值班值守、监测预警、物资队伍等落实情况，隐患排查及整改落实情况，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情况等进行督导检查，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3）督导检查组及时将督导检查情况向县防指反馈、汇报。县防指将督导意见及时通报县政府。对于需要整改的问题，县防指应当责令有关部门和
单位限期整改。
（4）县防指相关成员单位及其他负有防汛抗旱任务的单位（部门）应当对管辖范围内的工程设施、物资储备、通信设备设施、应急预案等进行检查，建立风险防控和隐患处置台账，对存在的问题应当及时督促整改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报县防指办备案。
[bookmark: _Toc9627][bookmark: _Toc29370][bookmark: _Toc9089]4.2.2黄河洪水预警 
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按照分级负责原则，确定洪水预警区域、级别和洪水信息发布范围，按照权限向社会发布。 
[bookmark: _Toc10605][bookmark: _Toc2766][bookmark: _Toc21097]4.2.3  山洪灾害预警 
(1) 银定图镇要根据山洪灾害的成因和特点，主动采取预防和避险措施。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应密切联系，相互配合，实现信息共享。提高监测预报水平，及时发布预报警报。
(2) 银定图镇编制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划分并确定区域内易发生山洪灾害的地点及范围，制订安全转移方案，并明确相关组织机构的设置及职责。 
(3) 银定图镇应建立专业监测与群测群防相结合的监测体系，落实观测措施，汛期坚持 24 小时值班巡逻制度，降雨期间要加密观测、加强巡逻。要明确信号发送员，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向周边群众报警，实现快速转移，并报县防指办，以便及时组织抗灾救灾。
[bookmark: _Toc17627][bookmark: _Toc22847][bookmark: _Toc14389]4.2.4干旱灾害预警 
(1)县防指应针对干旱灾害的成因和特点，因地制宜采取预警防范措施。 
(2)各乡镇建立健全旱情监测网络和干旱灾害统计队伍，实时掌握旱情灾情并预测干旱发展趋势，根据不同干旱等级提出相应对策，为抗旱指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加强抗旱服务网络建设，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以防范干旱灾害的发生和蔓延。 
[bookmark: _Toc15540][bookmark: _Toc2808][bookmark: _Toc24436]4.2.5城市内涝灾害预警 
当气象预报即将出现较大降雨时，县防指应按照分级负责原则，确定城市内涝预警区域、级别，按照权限向社会发布，并做好排涝的有关准备工作。必要时，通知低洼地区居民及企事业单位及时进行人员和财产转移。
[bookmark: _Toc15212][bookmark: _Toc25693][bookmark: _Toc9537]4.2.6供水危机预警 
当因供水水源短缺或被破坏、供水线路中断、供水水质被侵害等原因出现供水危机时，有关部门应及时报告县防指，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居民、企事业单位应做好储备应急用水的准备，有关部门做好应急供水的准备。 
[bookmark: _Toc2744][bookmark: _Toc32165][bookmark: _Toc620][bookmark: _Toc23617_WPSOffice_Level2]4.3预警级别及预警信息发布 
4.3.1 预警级别根据水旱灾害突发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影响范围、危害程度和发展态势等因素，将其预警级别划分为四个级别：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并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预警级别与应急响应级别条件相同。 
4.3.2 预警级别采取会商研判、动态确定的原则，根据水旱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和紧急程度，发布、调整和解除预警信息。预警信息包括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构等。 
[bookmark: _Toc36060344]4.3.3 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要以县防指的名义，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等方式进行。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及学校、医院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各部门要根据预警级别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 















[bookmark: _Toc926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1650]5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69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761][bookmark: _Toc36060345]5.1应急响应的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36060346]5.1.1 县防指可依法宣布本地区进入紧急防汛、防凌、抗旱期，并及时报告市防指。 
5.1.2 县防指办根据气象、水利、住房城乡建设、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等部门的预测预警信息，统筹考虑灾害影响程度、范围和防御能力等，综合会商研判，界定应急响应级别，实时宣布启动应急响应，并根据具体情况对响应级别进行必要的调整。 
5.1.3 进入主汛期、紧急抗旱期，县防指和各成员单位实行 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全程跟踪雨情、水情、工情、旱情、灾情，并根据不同情况启动相关应急程序。各成员单位及时掌握本部门、本单位的防汛抗旱信息，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抗洪抢险救灾和向县防指报送情况。 
5.1.4 水旱等灾害发生后，由县、乡镇人民政府和县防指负责组织实施抗洪抢险、排涝、抗旱减灾和抗灾救灾等方面的工作。 
5.1.5 洪涝、干旱等灾害发生后，县防指向同级县政府和市防指报告情况。险情重大或有人员伤亡的突发事件，可越级上报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时报市防指。任何人发现堤防、水库发生险情时，有义务向工程管理单位、县政府和县防指报告。 
5.1.6 对跨区域发生的水旱灾害，或者突发事件将影响到邻 
近行政区域的，在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市防指的同时，应及时向受影响地区的防汛抗旱指挥部通报情况。 
5.1.7 因水旱灾害而衍生的疾病流行、水陆交通事故等次生 
灾害，县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全力抢救和处置，采取有效措施切断灾害扩大的传播链，防止次生或衍生灾害的蔓延，并及时向县政府和县防指报告。
[bookmark: _Toc2527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564]5.2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及行动
[bookmark: _Toc31527][bookmark: _Toc18938]1、IV级响应
当预测、预报可能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县防指会商研判后，视情况启动IV级响应。
[bookmark: _Toc36060348]（1）黄河汛灾：当黄河五原堤防管理段各水位观测点水位在设防水位：1034.44（100+675）-1030.80（118+100-1027.06(136+400)或上游来水达到700—1500立方米/秒；黄河凌汛期，应急、水利、自然资源、气象、乡镇巡河人员等部门发现黄河堤防、险工段发生较大险情；
（2）银定图北部山洪灾害：气象部门监测预警局部降水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50毫米～70毫米或12小时降雨量达到30毫米～50毫米；
（3）农村旱灾：全县15%-20%的人口因旱饮水困难；土壤相对湿度50<W≤60；
（4）农村涝灾：气象部门监测预警暴雨天气，3个以上气象观测站且至少分布在2个不同乡镇，24小时内降雨量或已达到25毫米以上并可能持续。或者1个以上气象观测站24小时降雨量预计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可能或已经造成农田被淹；
（5）城市内涝灾害：气象部门监测预警城区内监测站降水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50毫米～70毫米或12小时降雨量达到30毫米～50毫米；
（6）造成3人以下涉险、被困、失联的事故。
[bookmark: _Toc36060349][bookmark: _Toc9851][bookmark: _Toc1665]2、III级响应
当预测、预报可能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县防指会商研判后，报市防指，视情况启动III级响应。
（1）黄河汛灾：当黄河五原堤防管理段各水位观测点水位超过设防水位而低于警戒水位1035.44(100+675)-1031.80（118+100）-1027.06(136+400)或上游来水达到1500—3000立方米/秒；黄河凌汛期，影响范围内可能发生较严重洪灾损失；五原黄河重点段出现严重险情或其他河道出现决口；
（2）银定图北部山洪灾害：气象部门监测预警局部降水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70.1毫米～100毫米或12小时降雨量达到50.1毫米～70毫米；
（3）农村旱灾：全县20%-30%的人口因旱饮水困难；土壤相对湿度40<W≤50；
（4）农村涝灾：气象部门监测预警暴雨天气，5个以上气象观测站且至少分布在3个不同乡镇，24小时内降雨量或已达到25毫米以上并可能持续。或者2个以上气象观测站24小时降雨量预计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可能或已经造成农田被淹；
（5）城市内涝灾害：气象部门监测预警城区内监测站降水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70.1毫米～100毫米或12小时降雨量达到达到50.1毫米～70毫米；
（6）造成3人（包括3人）以上10人以下涉险、被困、失联的水旱灾害。
[bookmark: _Toc36060352]3、II级响应
当预测、预报可能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县防指会商研判后，报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视情况启动II级响应。
[bookmark: _Toc36060354]（1）黄河汛灾：当黄河五原堤防管理段固定水位观测点水位高于警戒水位而低于保证水位：1036.04(100+675)-1033.49(118+100) -1030.98(136+400)时上游来水达到3000—5920立方米/秒；黄河凌汛期，黄河堤防决口后影响范围内发生严重洪灾损失；五原黄河重点段堤防发生决口或多处出现较严重险情；
（2）银定图北部山洪灾害：气象部门监测预警局部降水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00.1毫米～140毫米或12小时降雨量达到达到70.1毫米～100毫米；
（3）农村旱灾：全县30%-40%的人口因旱饮水困难，土壤相对湿度30<W≤40；
（4）农村涝灾：气象部门监测预警暴雨天气，3个以上气象观测站且至少分布在2个不同乡镇，24小时内降雨量或已达到70毫米以上并可能持续，造成大面积农田被淹；
[bookmark: _Toc22784][bookmark: _Toc27553][bookmark: _Toc32617]（5）城市内涝灾害：气象部门监测预警城区内监测站降水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00.1毫米～140毫米或12小时降雨量到70.1毫米～100毫米；
（6）造成10人（包括10人）以上30人以下涉险、被困、失联的水旱灾害。
[bookmark: _Toc36060355]4、I级响应
当预测、预报可能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县防指会商研判后，报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视情况启动I级响应。
[bookmark: _Toc36060357]（1）黄河汛灾：当黄河五原堤防管理段各水位观测点水位高于保证水位时，上游来水达到大于5920立方米/秒；黄河凌汛期，黄河堤防决口后影响范围内发生严重洪灾损失；五原黄河重点段堤防发生决口或多处出现较严重险情；
（2）银定图北部山洪灾害：气象部门监测预警局部降水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40毫米以上或12小时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
（3）农村旱灾：全县≥40%的人口因旱饮水困难；土壤相对湿度W≤30；
（4）农村涝灾：气象部门监测预警暴雨天气，5个以上气象观测站且至少分布在3个不同乡镇，24小时内降雨量或已达到70毫米以上并可能持续，造成大面积农田被淹；
（5）城市内涝灾害：气象部门监测预警城区内监测站降水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40毫米以上或12小时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
[bookmark: _Toc20286]（6）造成30人（包括30人）以上涉险、被困、失联的水旱灾害。
[bookmark: _Toc3994]5、响应行动
（1）县防指办接到监测预警后，及时通知县防指领导及监测预警组、防守抢险组、专家指导组、信息发布与舆情管控组、综合协调组和应急救援组负责人召开指挥部会议，启动应急响应，并向县委、政府和上级汇报情况。
（2）如接到发现险情信息后，县防指办紧急通知指挥部领导及监测预警组、防守抢险组、专家指导组、信息发布与舆情管控组、综合协调组和应急救援组负责人紧急到现场进行检查、研判和安排处置。并紧急召开指挥部会议，启动应急响应，向县委、政府和上级汇报情况。
（3）县防指办及时收集、汇总各组工作情况，向县防指领导及时汇报。
（4）县防指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调度调整工作措施，召开指挥部会议，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有效开展，直至应急响应结束。
[bookmark: _Toc36060358][bookmark: _Toc6393][bookmark: _Toc1_WPSOffice_Level2]5.3 各类灾害应急响应行动
[bookmark: _Toc36060359][bookmark: _Toc4583]5.3.1 黄河洪水灾害
（1）当黄河五原段局部直至全线达到设防水位时。
当接到水情预报后，要通知县防指有关领导，关注水情变化，县分管防汛抗旱的相关领导要立即上岗到位；人武部要组织好防凌防汛抢险队伍，县防指各部门要视水情按照分工加强河势变化及各类险情的观测，并根据设计的二道防线开始组织群众施建加固补强二道防线，切实做好抢险物料和机械的准备工作，发生局部险情及时处理，消灭在萌芽状态。组织好工程的防守和险情抢护，并及时向市防指汇报，县防指要派出专人进行防汛抗旱督查，包括对各部门的防汛抗旱工作的督查。
（2）当黄河五原段局部直至全线达到警戒水位时。
当接到水情预报后，县防指要立即召开指挥部紧急会议，主要研究部署本地区的防汛抗洪工作，组织协调防汛抗旱各成员单位，按照分工要求开展工作，县防指总指挥要上岗到位、全面负责，要及时提出迎战洪水和防凌防汛抢险的措施意见。县防指要派出督查组（员），对各部门的工作进行督查。人武部将登记造册的防凌防汛抢险队伍做好安排，分为巡堤查险、防守抢险、预备队等随时待命出战。应急抢险物料立即运送上堤，储备到易出险段，及时消除险情。若有进一步扩大及时组织抢护，所有河滩居民均要全部强行安全撤离。
（3）当黄河五原段接近或达到保证水位时。
当接到水情预报后，县政府、县防指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要立即上岗到达防洪抢险一线，成立抗洪抢险前线指挥部，现场办公组织抗洪抢险；各成员单位均要抽调专人，严格按照县防指部门职责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并设立防凌防汛责任牌；县行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要对防洪方面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和部署，及时解决防汛抗旱中所发生的问题；县防指各工作组分赴沿河乡镇防洪一线，督查指导抢险救灾等各项工作。
沿河各镇要按照县防指的指令迅速加固二道防线，并做好二道防线以外居住群众的安全撤离和安置工作，确保人身财产安全。
当黄河五原段发生超标准水位洪水时（高于保证水位的洪水，距设计堤顶高程不足1.6米的水位的洪水）。
当接到此类洪水情报时，黄河五原段的抗洪抢险将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全县各级主要领导都要亲自到第一线带头抗洪抢险，县防指的总指挥要亲自到第一线坐镇指挥，服从大局，听从市防指统一指挥、调遣动员全民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斗争，同时申请调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支援抗洪抢险。同时，动员全县所有基干民兵由人武部牵头带队上堤抢险守护，每1米安排一名抢险队员，负责加固守护堤防，重点段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抢险守护。实行军民联防，以强大的人防加堤防，严防死守，战胜特大洪水。
动员全县所有能够抢险的机械全部上堤，除加固一线堤防外要立即抢筑以总干渠北背为主的、事先划定好的二道防线，并做好巡查总干渠背，同时认真做好总干渠北岸的防洪预案和防、抢、撤方案，并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以每隔10公里左右以附近渠背、公路等较高地形设置格堤防线，按标准加高培厚以尽可能缩小淹没范围，减少损失。做好二道防线内人员住户随时转移、撤离动员工作，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当堤防有可能出现漫溢时，要组织抢险队和机械化抢险队抓紧时机加筑子堤，并尽可能加固，以防漫溢决口。
按照上游水情预报及当地具体险情提前做好二道防线以外沿河居民的紧急安全撤离安置工作，以防不测。
[bookmark: _Toc36060360][bookmark: _Toc32175]5.3.2 银定图北部山洪灾害
当预报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时，由县防指或相关部门及时发出警报，镇政府对是否紧急转移群众作出决策，如需转移，应立即通知相关村组组织人员安全撤离。转移群众应本着就近、迅速、安全、有序的原则进行，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幼病残后其他人员，先转移危险区人员后警戒区人员。转移过程中要防止出现道路堵塞和意外事件的发生。当发生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时，自然资源部门应组织专门技术人员及时赶赴灾害点，加强监测，采取应急措施。县、乡镇人民政府应组织民政、水利、交通、电力、通信等有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山洪造成更大的损失。
发生山洪灾害后，若有人员伤亡，或滑坡体堵塞河道，银定图政府应立即组织人员或抢险突击队进行紧急抢救、抢险，必要时向县防指报告求援。
[bookmark: _Toc13709][bookmark: _Toc36060361]5.3.3 干旱灾害
县防指按特大、严重、中度、轻度4个干旱等级，制定相应的应急抗旱措施，并负责组织抗旱工作。
（1）特大干旱
抗旱工作成为全县中心工作。强化抗旱工作行政首长负责制，县领导到受旱乡镇（办事处）指导抗旱救灾工作，确保城乡居民生活和重点企业用水安全，确保灾区社会稳定。
县防指进一步加强旱情监测和分析预报工作，及时掌握旱情灾情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宣布进入紧急抗旱期；定期召开成员单位会议，组织会商，全面部署抗旱工作；做好抗旱重点水源的统一调度和管理；县防指派出抗旱指导组深入受灾地区指导抗旱救灾工作。动员全县抗旱服务组织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流动机械及送水设备，全力以赴开展抗旱服务，并重点向饮水困难地区送水。及时将旱情及抗旱情况报告市委、政府和市防指；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旱情旱灾及抗旱救灾情况。
县防指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全力做好抗旱救灾相关工作。
受灾地区迅速启动相关抗旱预案，运用各项特殊的应急抗旱措施，包括应急开源、应急限水、应急调水、应急送水等。组织、动员抗旱服务组织和社会有关单位向饮水困难地区送水。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受旱乡镇（办事处）视情采取强制性应急措施。限制直至暂停造纸、酿造、高载能等高耗水、重污染企业的工业用水；限制直至暂停洗车、浴池等高耗水服务业用水；缩小农业供水范围或者减少农业供水量；限制直至暂停排放工业污水；限时或限量相应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其他限制措施。
（2）严重干旱
县防指及时掌握旱情、灾情及其发展趋势，视情宣布部分地区进入紧急抗旱期；不定期召开成员单位会议，全面部署抗旱工作；强化抗旱骨干水源的统一调度和管理；派出抗旱指导组，深入受旱地区指导抗旱工作；及时将旱情及抗旱情况报告县政府和市防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旱情旱灾及抗旱情况；提请县委政府将抗旱作为全县重点工作，加大对受旱地区资金和抗灾用电的支持。县防指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抗旱救灾相关工作。
各乡镇（办事处）适时启动抗旱预案并报上级防指备案，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全力抗旱，视情采取应急抗旱措施，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发生饮用水困难的乡镇（办事处）应组织、动员抗旱服务组织和有关单位送水。督促县防指各成员单位落实抗旱职责，做好抗旱水源的统一调度和管理，增加并落实抗旱用电指标、应急抗旱资金和物资。加强水质监测，防止发生水污染事件。
出现水源紧缺的乡镇（办事处），启用应急水源工程，可采取限制高耗水低效益企业和高耗水服务业用水等措施。
（3）中度干旱
县防指及时掌握旱情发展情况，适时部署抗旱工作，做好抗旱骨干水源的统一调度和管理，适时向受旱乡镇（办事处）派出抗旱指导组，并向县委、政府、市防指报告旱情；对受旱地区给予资金和抗灾用电支持。县防指根据旱情发展情况适时会商，布置抗旱工作，及时分析预测水量和供水形势，加强抗旱水源的统一调度，加大抗旱投入；定期向市防指报告旱情信息和抗旱情况。
（4）轻度干旱
县防指及时掌握旱情信息和发展趋势，适时发布旱情预警预报，强化蓄水保水和水源统一管理，组织开展抗旱服务。
[bookmark: _Toc24447]5.3.4农村洪涝灾害
1.包联各乡镇（办事处）县领导、农科局、水利局、民政局、应急管理局等部门紧急到受灾乡镇（办事处）、村、组指导排涝工作，协助乡镇（办事处）组织群众自救减灾；
2.水利局开通相应排干扬水排涝；
3.工信、发改紧急调运排水设备，市场局监督平抑物价；
4.民政局、应急局组织查灾、核灾及上报；
5.其他相关部门按工作职责做好灾毁抢修、综合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
[bookmark: _Toc25466][bookmark: _Toc36060362]5.3.5供水危机
当发生供水危机时，县防指加强对县城地表水、地下水和外调水的统一调度和管理，严格实施应急限水，合理调配有限的水源；采取辖区内、跨地区应急调水，补充供水水源。水质检测部门加强供水水质监测，保证城乡居民生活和重点单位用水安全。针对供水危机出现的原因，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供水水源。
[bookmark: _Toc11978]5.3.6城市内涝
1.气象局充分发挥气象对城市建设的支撑作用，加强预警工作，实时采集城区降水量，向社会公布预警信息；
2.住建局当发生城市内涝时，住建部门与气象部门加强合作，实时采集城区主要易涝区、易涝点积水深度信息，向社会公布预警并组织排水；
3.交通局对城区主要易涝区、易涝点实行交通管制。
4.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排查房屋受损情况并上报，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发出报警，实现快速转移，并报县防指，及时组织抗灾救灾。
5.重点单位、医院、学校、地库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密切关注天气，做好人员、设备、物料等防范措施。
6.如发生重大城市内涝，县政府可采取停课、停工等紧急措施。
[bookmark: _Toc254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8931][bookmark: _Toc3821][bookmark: _Toc7890][bookmark: _Toc2978][bookmark: _Toc9756]5.4 信息报送和处理 
5.4.1 汛情、旱情、工情、险情、灾情等防汛抗旱信息实行分级上报、归口处理、同级共享的原则。 
5.4.2 防汛抗旱信息的报送和处理，应快速、准确、详实，重要信息应立即上报；因客观原因一时难以准确掌握的信息应及时报告基本情况，随后补报详情。 
5.4.3 如因险情、灾情较重，按分管权限一时难以处理，需上级帮助、指导处理的，经县防指审批后，可向市防指上报。 
5.4.4 县防指接到特别重大、重大的汛情、旱情、险情、灾情报告后，应立即报告县委、政府和市防指，并及时续报详情。 
5.4.5 县防指对水旱灾害、抢险救灾等信息进行严格审核，确保信息准确。 
[bookmark: _Toc905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bookmark: _Toc6578][bookmark: _Toc6961]5.5 指挥和调度 
5.5.1 出现水旱灾害后，县防指应根据应急响应条件启动应急预案。在采取紧急措施的同时，向市防指报告。根据现场情况，及时收集、掌握相关信息，判明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并及时上报事态的发展变化情况。 
5.5.2 县防指及时分析事件的性质，预测事态发展趋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并按规定的处置程序组织指挥有关单位或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迅速采取处置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5.5.3 发生重大水旱灾害后，县防指应在第一时间派出由有关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加强领导，指导工作，必要时成立前线指挥部。 
[bookmark: _Toc19292][bookmark: _Toc7742][bookmark: _Toc23930][bookmark: _Toc23373_WPSOffice_Level2]5.6 安全防护和医疗救护 
5.6.1 县防指要高度重视应急人员的安全，调集和储备必要的防护器材、消毒药品、备用电源和抢救伤员必备的器械等，以备随时应用。 
5.6.2 抢险人员进入和撤出现场由县防指视情况作出决定。抢险人员进入受威胁的现场前，应采取防护措施以保证自身安全。当现场受到污染时，应按要求为抢险人员配备防护设施，撤离时应进行消毒、去污处理。
5.6.3 水旱灾害发生地的水源地受污染时，各乡镇（办事处）和县防指要及时发布通告，防止人、畜进入危险区域或饮用被污染的水源。 
5.6.4 出现水旱灾害后，卫健部门加强受影响地区的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报告工作，落实各项防病措施，并派出医疗小分队，对受伤的人员进行紧急救护。必要时可紧急动员医疗机构，在现场设立紧急救护所。 
[bookmark: _Toc9462][bookmark: _Toc2692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012][bookmark: _Toc21484]5.7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出现水旱灾害后，县防指可根据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部位实施紧急控制，防止事态及其危害的进一步扩大。必要时，县人民政府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防汛抗旱应急处置，紧急情况下可依法征用、调用车辆、物资、人员等，全力投入抢险。
[bookmark: _Toc613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491][bookmark: _Toc2788][bookmark: _Toc16260]5.8 信息发布 
5.8.1防汛抗旱的信息发布根据启动响应等级，分别由县、市、自治区、国家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
5.8.2防汛抗旱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 
5.8.3汛情、旱情及防汛抗旱动态等，由县防指统一审核和发布。 
5.8.4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发送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 
[bookmark: _Toc2204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136][bookmark: _Toc24077][bookmark: _Toc11724]5.9 应急结束 
5.9.1 当洪水灾害、因旱缺水得到有效控制时，县防指视汛情旱情，宣布结束紧急防汛期或紧急抗旱期。
5.9.2 依照有关紧急防汛、抗旱期规定征用、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在汛期、抗旱期结束后应当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5.9.3 紧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各乡镇（办事处）组织相关部门，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生产、工作秩序，修复水毁基础设施，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和影响。 














[bookmark: _Toc15912][bookmark: _Toc19187][bookmark: _Toc26126]6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31818][bookmark: _Toc3256][bookmark: _Toc23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734][bookmark: _Toc9588]6.1  队伍保障
[bookmark: _Toc582][bookmark: _Toc15383][bookmark: _Toc15989][bookmark: _Toc9463]6.1.1  专家队伍保障
发生水旱灾害时，县防指和相关单位应根据灾害种类和特点，选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技术人才，组成专家队伍，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bookmark: _Toc30992][bookmark: _Toc12199][bookmark: _Toc30463][bookmark: _Toc11929]6.1.2  抢险救援队伍保障
(1) 防汛队伍 
a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汛抗洪的义务。 
b 防汛抢险队伍分为群众抢险队伍、非专业部队抢险队伍和专业抢险队伍。群众抢险队伍主要为抢险提供劳动力；非专业部队抢险队主要完成对抢险技术设备要求不高的抢险任务；专业抢险队伍主要完成急、难、险、重的抢险任务。 
(2) 抗旱队伍 
a 在抗旱期间，县政府和县防指应组织动员各乡镇（办事处）、社会公众力量投入抗旱救灾工作。 
b 抗旱服务组织是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干旱时期应直接为受旱地区农牧民提供流动灌溉、生活用水，维修保养抗旱机具，租赁、销售抗旱物资，提供抗旱信息和技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 
[bookmark: _Toc1684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696][bookmark: _Toc21795][bookmark: _Toc14240][bookmark: _Toc18108]6.2  物资保障
（1）防汛抗旱抢险救援救助物资实行分级储备、分级管理和分级负担制度。
（2）防汛抗旱抢险救援救助物资由水利局和县防指办储备，也可以委托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代为储备。
（3）县防指和有防汛抗旱任务的部门、单位应当制定抢险救援救助物资储备计划，做好抢险救援救助物资采购、储备、保养、更新、补充等工作，并建立抢险救援救助物资与应急抢险救援队伍的对接机制。
（4）县防指根据防汛抗旱工作需要，依法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决定采取取土占地、砍伐林木、清除阻水障碍物和其他必要的紧急措施。
（5）县防指依法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事后应当及时归还或者给予适当补偿。取土占地、砍伐林木的，事后应当依法向有关部门补办手续。
[bookmark: _Toc17675][bookmark: _Toc8058][bookmark: _Toc1015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111][bookmark: _Toc3308]6.3  资金保障
（1）应对水旱灾害应由财政负担的经费，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及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原则负担。
（2）县政府应当建立防汛抗旱抢险救援资金保障机制，制定抢险救援资金拨付管理机制，统筹开展特大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
（3）县防指及有防汛抗旱任务的部门、单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年度预算，合理安排防汛抗旱相关经费，按规定专款专用。
（4）财政部门应当简化资金的审批和划拨程序，保障抢险救援所需资金。
[bookmark: _Toc2359][bookmark: _Toc5240][bookmark: _Toc3053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25][bookmark: _Toc24047]6.4 人员转移保障
（1）相关单位和各乡镇（办事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统计管辖范围内需转移人员的数量，针对可能受山洪灾害、地质影响、城市内涝区域的转移人员设立台账、登记造册、建立档案，每年汛前进行更新并报送县县防指办备案。
（2）相关单位和各乡镇（办事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统计管辖范围内负责组织编制人员转移方案，明确转移工作流程、转移人员数量、转移线路、安置点设置和通知、转移、安置等环节的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等。
（3）人员转移、安置重点对象为留守或者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外来临时务工人员、“三边”（山边、水边、村边）人员以及工矿企业人员、施工工地人员等。
（4）人员转移工作由各乡镇（办事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各相关单位协助组织实施，民兵、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参与转移救援，公安机关负责协助并维持现场秩序。
[bookmark: _Toc2171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467][bookmark: _Toc18455][bookmark: _Toc9942][bookmark: _Toc29634]6.5  综合保障
[bookmark: _Toc16469][bookmark: _Toc8198][bookmark: _Toc466][bookmark: _Toc27826]6.5.1  通信保障
（1）各通信运营公司都有依法保障防汛抗旱信息畅通的责任。
（2）县防指应协调当地各通信运营公司，按照防汛抗旱的实际需要，确保通信畅通。必要时，调度应急通信设备，为防汛抗旱通信和现场指挥提供通信保障。 
（3）在紧急情况下，各有关部门应充分利用公共广播、电视等媒体以及手机短信等手段发布信息，通知群众快速撤离，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bookmark: _Toc4598][bookmark: _Toc4325][bookmark: _Toc982][bookmark: _Toc14388]6.5.2  安全防护保障
[bookmark: _Toc9003]（1） 社会治安保障
抗灾救灾期间，公安机关加强治安管控，及时查处故意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破坏抗灾救灾工作、扰乱社会秩序、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bookmark: _Toc31732]（2）公共区域安全防护
水利部门负责组织清除（清拆）河道内影响行洪的违章建筑物（构筑物）；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清除（清拆）影响防汛抗旱安全的违章建筑物（构筑物）、违法户外广告设施等；电力部门组织切断危险电源，划定警戒区，设置警示标牌，防止公众进入；排水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检查排水井盖等排水设施的安全，及时在低洼内涝区域设置警示牌；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应根据自身职责，做好所辖社会公共区域设施、设备的安全防护工作。
（3）应急避护场所保障
a地震监测站做好应急避护场所的管理工作，设立标志，明确各级责任人，完善紧急疏散管理办法和程序。建立管辖范围内应急避护场所台账，一旦发生灾情立即启用，妥善安置灾民或者需临时接受庇护的群众。
b应急避护场所可设在救助站、敬老院、机关、学校等公共设施内，但必须符合选址合理、布点科学及建筑安全等条件，能够满足紧急撤离、就近疏散、避开危险的要求，同时具备供水、供电、住宿、网络通信等基本生活保障设施。
c县防指办做好应急避护场所的应急管理工作，及时向公众发布全县应急避护场所的数量、位置、容量、路线、开放情况等信息。
[bookmark: _Toc27460]（3） 抢险救援人员安全防护保障
a县防指、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为应急抢险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和器材，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b相关专家应为抢险救援人员提供安全防护方面的专业技术指导。
[bookmark: _Toc13755]（4） 社会弱势群体安全防护
各乡镇（办事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困难群众、流浪人员等弱势群体的转移、疏散和妥善安置，并提供必要的社会安全保障。
[bookmark: _Toc15601][bookmark: _Toc6672][bookmark: _Toc14591][bookmark: _Toc17864]6.5.3  交通保障
（1）交通运输等部门应做好抢险救援所需车辆的调配方案，为抢险救援队伍、物资输运及临险人员转移提供交通工具保障。
（2）公安机关、交通运输部门应当指导、协调相关单位为抢险救援提供交通秩序和线路保障，保障抢险救援车辆优先放行、快速通行。
[bookmark: _Toc23846][bookmark: _Toc17106][bookmark: _Toc16592][bookmark: _Toc21390]6.5.4  油料保障
（1）石油供应单位应当建立油料预置机制，指定应急保障供油联络人对接用油保障事宜。当应急响应启动或者重大灾害气象、水文预警信号发布后，提前向可能受灾地区优先调运油料。
（2）抗灾救灾期间，石油供应单位应当设立应急加油通道，对抢险救灾车辆及设备优先安排加油。
（3）紧急情况下，石油供应单位应当及时安排运输工具，向急需用油但距加油站较远的受灾地区运送油料。
（4）当油料供应不畅时，相关单位应当及时向县防指报告，由县防指协调解决。
[bookmark: _Toc13695][bookmark: _Toc22355][bookmark: _Toc13443][bookmark: _Toc27819]6.5.5  供电保障
（1）电力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本辖区内的用电重点保障单位名录，确保县防指、机关、医院、学校、通信、石油化工、重要水工程和应急抢险等单位的电力供应，必要时提供临时电力供应。
（2）用电重点保障单位应当按国家标准或者相关要求配备自备应急电源，满足长时间停电情况下的电力供应需求。
（3）供电部门应当组织专业抢险队伍，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早恢复电力供应。
[bookmark: _Toc26680][bookmark: _Toc28406][bookmark: _Toc6862][bookmark: _Toc14340]6.5.6  供水保障
供水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用水重点保障单位名单目录，优先保障机关、医院、学校、通信、石油化工和应急抢险等单位的用水需求；供水管理部门（供水企业）及时抢修受损的供水设施，提高供水保障能力。
[bookmark: _Toc13902][bookmark: _Toc13076][bookmark: _Toc2108][bookmark: _Toc3690]6.5.7  医疗保障
医疗卫生防疫部门负责水旱灾区疾病防治的业务技术指导，组织医疗卫生防疫队赴灾区开展现场救治，伤病人员转运和院内救治等工作；设置临时医疗指定点，提供巡回医疗服务；开展疫情和饮用水卫生监测，及时消除卫生隐患。 
[bookmark: _Toc2440][bookmark: _Toc986][bookmark: _Toc1008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749]6.6 培训和演练 
[bookmark: _Toc22003][bookmark: _Toc6232][bookmark: _Toc12646]6.6.1 培训 
（1）采取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一组织培训。县防指负责各乡镇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人、防汛抢险技术人员和防汛机动抢险队骨干的培训。 
（2）培训工作应结合实际，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进行，保证培训工作质量。 
[bookmark: _Toc9087][bookmark: _Toc12612][bookmark: _Toc20385]6.6.2 演练 
（一）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不同类型的应急演练，以检验、改善和强化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二）专业抢险队伍必须针对当地易发生的各类险情有针对性地进行抗洪抢险演练。 
（三）情景构建
当发生重大水旱灾害或者由此引发了严重的次生、衍生灾害时，县防指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全县水旱灾害的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根据不同的灾害类型和出险情况，相关部门负责组建专家组，组织行业专家、技术人员进驻县防指，研究制定抢险方案，提供技术支撑。
[bookmark: _Toc29840][bookmark: _Toc18191][bookmark: _Toc3573][bookmark: _Toc2348]（1）防汛典型情景与工作重点
水利工程出险 
1.情景描述
洪水造成大坝、堤防、水闸等水利工程可能出现或者已经出现垮塌、决口、失稳及其他险情，危及到群众生命财产和重要公共设施安全。
2.工作重点
a视情况启动或者升级应急响应。
b视情况设立现场指挥部。
c派出工作组赶赴前线。
d水利局组织专家组进驻县防指办，做好技术支撑工作。
e组织专业抢险队伍赶赴现场开展抢险。
f应急管理局组织调配抢险物资装备。
g协调可能受影响的乡镇（办事处）做好人员转移。
h申请解放军、武警部队，协调民兵、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等疏散和营救危险地区的遇险群众。
i协调其他队伍参与人员转移救援。
j组织通信技术力量，采取无人机航拍等方式协助救援工作，必要时申请空中救援、潜水队等力量参与救援。
山洪、地质灾害
1.情景描述
强降雨引发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造成大范围人身伤亡和财产严重损失。
2.工作重点
a视情况启动或者升级应急响应。
b视情况设立现场指挥部。
c派出工作组赶赴前线。
d水利局、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组进驻县防指办，做好技术支撑工作。
e气象局提供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地区的降水实况和预报。
f协调可能受影响的乡镇（办事处）做好人员转移。
g申请解放军、武警部队，协调民兵、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等疏散和营救危险地区的遇险群众。
h组织通信技术力量，采取无人机航拍等方式协助救援工作，必要时申请空中救援力量参与。
城市严重内涝
1.情景描述
城市发生强降雨或者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低洼地区积水，地下空间遭淹浸，社会秩序严重受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2.工作重点
a视情况启动或者升级应急响应。
b县防指掌握现场情况。
c视情况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
d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市政排水行业专家组进驻县防指办，做好技术支撑工作。水利局视情增派专家组。
e调动排水抢险车开展抽排水。
f协调公安、交通运输部门实施交通管制、疏导。
g协调供电部门及各用电单位加强其产权或管辖范围内供用电设施的安全管理，防止漏电事故。
h协调冲锋舟、消防救援力量参与人员转移救援。
人员受困
1.情景描述
堤防保护区、泄洪河道、低洼区等危险区人员未及时撤离，遭洪水围困。 
2.工作重点
a视情况启动或者升级应急响应。
b县防指掌握现场情况。
c视情况派出工作组赶赴前线。
d申请解放军、武警部队，协调民兵、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等派出救援队伍实施救援。
e协调其他救援队伍参与人员转移救援。
f应急部门启用应急避护场所安置受灾群众。
g发展改革委、工信局协调调拨、供应生活必需品和应急物资。
[bookmark: _Toc28565][bookmark: _Toc26081][bookmark: _Toc24492][bookmark: _Toc8749]（2） 抗旱典型情景与工作重点
人畜饮水供给困难 
1.情景描述
由于降水量少、水库蓄水不足、地下水位降低，现有调水、饮水工程无法满足区域人畜饮水需要，出现人畜饮水供给困难。
2.工作重点
a视情况启动或者升级应急响应。
b水利局、农科局做好技术支撑工作。
c调整用水结构，优先保障人畜饮水。
d组织实施人工降雨。
e协调上下游水库、水工程和取用水单位优化水资源分配。
f组织采取打井取水等其他取水方式。
g组织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社会力量等开展送水工作。
h宣传节水知识，呼吁公众节约用水。
灌溉用水短缺 
1.情景描述
由于降水量少、黄河来水偏枯、水库蓄水不足，灌溉工程供水能力不足，农业灌溉用水短缺，严重影响作物收成。
2.工作重点
a视情况启动或者升级应急响应。
b水利局、农科局做好技术支撑工作。
c组织实施人工降雨。
d宣传节水知识，呼吁公众节约用水。
















[bookmark: _Toc9809][bookmark: _Toc21316][bookmark: _Toc21884]7  善后工作
县防指应组织有关部门做好灾区生活供给、卫生防疫、救灾物资供应、治安管理、学校复课、水毁修复、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等善后工作。 
[bookmark: _Toc8587][bookmark: _Toc5590][bookmark: _Toc10787]7.1 灾害救助
1.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由县政府具体实施。特别重大灾害救助工作，在县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各乡镇（办事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具体部署。
2.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共同做好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22647][bookmark: _Toc9264][bookmark: _Toc12162][bookmark: _Toc3013]7.2  恢复重建
1.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由县政府负责，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
2.水利、电力、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通信、教育等行业主管部门应迅速组织力量对受损的水利设施、电网、变电站、交通设施、市政设施、通信设施、校舍等进行修复与重建。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本行业灾后重建工作的指导。
[bookmark: _Toc652][bookmark: _Toc12787][bookmark: _Toc22508][bookmark: _Toc11491]7.3  社会捐赠
鼓励利用社会资源进行救济救助，提倡和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捐助社会救济资金和物资。
应急管理、民政部门和红十字会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社会救济资金和捐赠资金、物资的管理发放工作。各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和媒体公布捐赠救灾资金和物资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bookmark: _Toc26092][bookmark: _Toc1505][bookmark: _Toc8160][bookmark: _Toc659]7.4  灾害保险
1.鼓励企事业单位、个人积极参加农牧业灾害类保险；提倡和鼓励保险公司参与减灾保险。
2.保险公司积极加强与政府合作，按规定开展理赔工作。
3.县人民政府支持巨灾保险的推广运用。
[bookmark: _Toc29363][bookmark: _Toc14851][bookmark: _Toc30182][bookmark: _Toc1244]7.5  评估总结
1.灾害发生后，县防指组织有关专家和单位人员对灾害进行调查、核实，分析主要致灾因子和指标，对灾害影响和后果进行评估总结；对应急处置工作中的经验和不足进行总结，提出整改意见和措施，编写典型案例；对灾害影响和后果进行评估。
2.县防指相关成员单位应当对本行业受灾及损失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和分析，并以书面形式报告县防指办。










[bookmark: _Toc14084][bookmark: _Toc6447][bookmark: _Toc17224]8 附 则
[bookmark: _Toc25557][bookmark: _Toc20765][bookmark: _Toc596]8.1  名词术语定义
1.干旱等级：区域农业旱情等级、区域牧业旱情等级、区域农牧业旱情等级、区域因旱饮水困难等级、城市旱情等级划分参照《区域旱情等级》（GB/T32135—2015）。
2.紧急防汛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规定,根据防汛抗洪的需要,县防指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可以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在紧急防汛期,防汛抗旱指挥部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决定采取取土占地、砍伐林木、清除阻水障碍物和其他必要的紧急措施;必要时,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按照防汛指挥机构的决定,依法实施陆地和水面交通管制。
3.紧急抗旱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规定,当发生特大干旱,严重危及城乡居民生活、生产用水安全,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宣布进入紧急抗旱期,并及时报告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在紧急抗旱期,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当组织动员行政区域内有关单位和个人投入抗旱工作,所有单位和个人必需服从指挥,承担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分配的抗旱工作任务;防汛抗旱指挥部可根据抗旱工作的需要,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征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
4.警戒水位:指在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到河段内可能发生险情的水位。一般来说,有堤防的大江大河多取决于洪水普遍漫滩或重要堤段水浸堤脚的水位,是堤防险情可能逐渐增多时的水位,也就是各河流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的水位。到达该水位时,堤防防汛进入重要时期,旗县区防汛部门要加强戒备,密切注意水情、工情、险情发展变化,做好防洪抢险人力、物力的准备,并要做好可能出现更高水位的准备工作。
5.保证水位:堤防工程所能保证自身安全运行的水位。系指堤防设计水位或确保防汛安全的上限水位。
本预案中所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如无特指即指防汛抗旱指挥部；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6867][bookmark: _Toc14518][bookmark: _Toc5270]8.2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县防指办负责管理，并负责组织对预案进行评估。每3年对预案评审一次，由县防指办召集有关部门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专家评审，并视情况变化作出相应修改，报县政府批准。 
[bookmark: _Toc30859][bookmark: _Toc20034][bookmark: _Toc24749]8.3  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在防汛抢险和抗旱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先进集体和个人，由县政府或相关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对防汛抢险和抗旱工作中英勇献身的人员，按有关规定追认为烈士;对防汛抗旱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9939][bookmark: _Toc5506][bookmark: _Toc945]8.4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五原县防指办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1702][bookmark: _Toc12257][bookmark: _Toc5911]8.5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47943724][bookmark: _Toc1979953149][bookmark: _Toc30191][bookmark: _Toc427]


[bookmark: _Toc21191][bookmark: _Toc8201][bookmark: _Toc13187]附件：
[bookmark: _Toc24192][bookmark: _Toc9760][bookmark: _Toc4586][bookmark: _Toc6043][bookmark: _Toc4474][bookmark: _Toc3302]1.五原县防指各工作组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2.五原县防汛抗旱应急响应流程图
    3.五原县黄河河道有关问题整治工作平面示意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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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35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283][bookmark: _Toc29058][bookmark: _Toc27266][bookmark: _Toc18341][bookmark: _Toc30877][bookmark: _Toc7442][bookmark: _Toc8114]附件1：           
[bookmark: _Toc1576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025][bookmark: _Toc26724][bookmark: _Toc4211][bookmark: _Toc12480][bookmark: _Toc6623]五原县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指挥机构名单及联系方式
	指挥部职务
	职务
	姓名
	手机
	联络员
	电话

	总指挥
	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王勇
	18004786809
	屈超
	14747189708

	常务副总指挥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李东
	15049816886
	张宇
	15804789577

	副总指挥
	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
	张仁冉
	18048321555
	王连锁
	13739909321

	
	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
	孟克朝鲁
	13847829688
	赵中华
	15335529696

	
	政府副县长
	郭明旺
	13947810376
	邱爱明
	15047082040

	
	政府副县长、公安局局长
	谢明材
	19104780101
	张海城
	15648865550

	
	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义长分中心局长
	王力平
	13500682288
	董海军
	15024888858

	
	应急管理局局长
	陈满乾
	13847848815
	王尧
	15148881000

	
	水利局局长
	王健海
	13337005466
	吕文奇
	13354781933

	秘书长
	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刘秉杰
	13947841555
	王尧
	15148881000

	副秘书长
	气象局局长
	张铁栓
	15849871998
	张新
	18947890606

	[bookmark: _Toc32693][bookmark: _Toc1618][bookmark: _Toc7848][bookmark: _Toc8099][bookmark: _Toc31297]五原县防指各工作组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序号
	工作组
	处置小组
	单位
	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联络员
	职务
	联系电话

	1
	监测预警组
	
	水利局
	吕文奇
	副局长
	13354781555
	戈超群
	水旱灾害防御股股长
	13947881522

	
	
	
	应急管理局
	陈满乾
	局长
	13847848815
	王尧
	应急保障股股长
	15148881000

	
	
	
	义长分中心
	董海军
	办公室主任
	15024888858
	刘辉
	渠灌科科长
	15024888801

	
	
	
	气象局
	张铁栓
	局长
	15849871998
	张新
	办公室主任
	18947890606

	
	
	
	自然资源局
	刘永强
	党委成员、办公室主任
	13789481333
	旅建双
	工作人员
	13947388692

	
	
	
	农科局
	李建忠
	党组成员
	18547899811
	郭婧
	种植业股股长
	13088489157

	
	
	
	套海镇
	李军
	副书记
	15804787039
	查干
	站长
	13847867073

	
	
	
	天吉泰
	徐英海
	主任科员
	18604896578
	罗伟
	工作人员
	18247808818

	
	
	
	银定图镇
	李军
	副书记
	18547834971
	安馨乐
	民政助理
	15048998329

	2
	防守抢险组
	黄河山洪抢险
	应急管理局
	陈满乾
	局长
	13847848815
	王尧
	应急保障股股长
	15148881000

	
	
	
	水利局
	吕文奇
	副局长
	13354781555
	戈超群
	水旱灾害防御股股长
	13947881522

	
	
	
	人武部
	任彦农
	部长
	13604871698
	王连锁
	军事科参谋
	13739909321

	
	
	
	消防救援大队
	李波
	大队长
	15048808119
	姬超
	站长
	15047899456

	
	
	
	交通局
	辛宏海
	副局长
	18947898256
	杨德军
	主任
	15164807770

	
	
	城市内涝
	住建局
	郭景春
	二级主任科员
	13134785506
	徐靖
	主任
	15164869937

	
	
	
	社区
	张椿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主任
	15047061220
	张帆
	城建办主任
	13947815552

	
	
	农田旱涝
	义长分中心
	董海军
	办公室主任
	18047848858
	刘辉
	渠灌科科长
	15024888801

	
	
	
	水利局
	吕文奇
	副局长
	13354781555
	戈超群
	水旱灾害防御股股长
	13947881522

	
	
	
	农科局
	吕忠平
	政协副主席、局长
	13947810376
	蔺宏峰
	副局长
	13134808808

	3
	专家指导组
	
	水利局
	吕文奇
	副局长
	13354781555
	戈超群
	水旱灾害防御股股长
	13947881522

	
	
	
	应急管理局
	陈满乾
	局长
	13847848815
	王尧
	应急保障股股长
	15148881000

	
	
	
	自然资源局
	刘永强
	党组          成员、办公室主任
	13789481333
	旅建双
	工作人员
	13947388692

	
	
	
	农科局
	李建忠
	党组成员
	18547899811
	郭婧
	种植业股股长
	13088489157

	
	
	
	义长分中心
	董海军
	办公室主任
	18047848858
	卫向龙
	渠灌科科长
	15144780688

	
	
	
	住建局
	郭景春
	二级主任科员
	13134785506
	徐靖
	主任
	15164869937

	    4
	       信息发布与舆情管控组
	
	宣传部
	任帅
	副部长
	1524781168
	徐军
	融媒体负责人
	15148886188

	
	
	
	网信办
	祁娟
	主任
	13739901171
	杨艳荣
	工作人员
	15847863222

	
	
	
	融媒体中心
	李珺
	副主任
	15847856699
	武加维
	工作人员
	18547894748

	5
	综合协调组
	
	政府办
	王维
	政府办主任
	13847856024
	邱爱民
	政府办副主任
	15047082040

	
	
	
	水利局
	吕文奇
	副局长
	13354781555
	戈超群
	水旱灾害防御股股长
	13947881522

	
	
	
	应急管理局
	陈满乾
	局长
	13947847378
	王尧
	应急保障股股长
	15148881000

	6
	救护防疫组
	
	卫健委
	张元杰
	党组成员
	15849861118
	王朝一
	工作人员
	15648401551

	7
	

综合保障组
	

物资保障
	应急管理局
	陈满乾
	局长
	13847848815
	王尧
	应急保障股股长
	15148881000

	
	
	
	发改委
	张喜平
	副主任
	13947837243
	王东
	物资股股长
	13245920321

	
	
	
	财政局
	周国强
	副局长
	18947815566
	黄花
	主任
	15144780039

	
	
	
	工信局
	侯龙胜
	副局长
	18704999029
	张峰
	工作人员
	18347862097

	
	
	
	火车站
	赵凌云
	站长
	18004786666
	
	
	

	
	
	社会秩序及交通管控
	交通局
	辛宏海
	副局长
	18947898256
	杨德军
	主任
	15164807770

	
	
	
	公安局
	张海城
	党委委员
	15648865550
	赵怡原
	治安大队队长
	15648865601

	
	
	通讯、电力、燃油保障
	供电公司
	蔺永
	副经理
	15334890189
	刘建新
	主任
	18947898971

	
	
	
	移动公司
	贾跃
	副总经理
	13500681203
	胡宝明
	主任
	13500689643

	
	
	
	联通公司
	武红光
	副总经理
	18604893501
	杨旭光
	主任
	18604892313

	
	
	
	电信公司
	张容福
	经理
	15394789368
	李东升
	副经理
	18335681480

	
	
	
	石油公司
	宋永刚
	中石油五原经营部经理
	13947387978
	
	
	

	8
	迁移安置组
	
	发改委
	张喜平
	副主任
	13947837243
	王东
	物资股股长
	13245920321

	
	
	
	公安局
	张海城
	党委委员
	15648865550
	赵怡原
	治安大队队长
	15648865601

	
	
	
	民政局
	张永林
	副局长
	13947837398
	李秀娟
	股长
	18804780048

	
	
	
	住建局
	郭景春
	二级主任科员
	13134785506
	徐靖
	主任
	15164869937

	
	
	
	教育局
	张衡
	副局长
	18047895858
	张爱军
	主任
	13947888609

	
	
	
	农科局
	李建忠
	党组成员
	18547899811
	郭婧
	种植业股股长
	13088489157

	9
	应急救援组
	
	人武部
	任彦农
	部长
	13604871698
	王连锁
	军事科参谋
	13739909321

	
	
	
	应急管理局
	陈满乾
	局长
	13847848815
	王尧
	应急保障股股长
	15148881000

	
	
	
	公安局
	张海城
	党委委员
	15648865550
	赵怡原
	治安大队队长
	15648865601

	
	
	
	交通局
	辛宏海
	副局长
	18947898256
	杨德军
	主任
	15164807770

	
	
	
	消防救援大队
	李波
	大队长
	15048808119
	姬超
	站长
	15047899456

	
	
	
	交警大队
	郝作东
	副大队长
	13304789068
	董亮
	秩序中队中队长
	18648418090

	
	
	
	退役军人事务局
	李慧
	副局长
	15049836866
	安博龙
	工作人员
	17684785429

	10
	

善后处置组
	
救助款物管理分配
	财政局
	周国强
	副局长
	18947815566
	石伟俊
	主任
	13484780444

	
	
	
	民政局
	张永林
	副局长
	13947837398
	李秀娟
	股长
	18804780048

	
	
	
	应急管理局
	陈满乾
	局长
	13847848815
	王尧
	应急保障股股长
	15148881000

	
	
	
	红十字会
	樊庆元
	主任科员
	13947837245
	张超
	出纳
	15334897776

	
	
	恢复重建
	住建局
	郭景春
	二级主任科员
	13134785506
	徐靖
	主任
	15164869937

	
	
	
	水利局
	吕文奇
	副局长
	13354781555
	戈超群
	水旱灾害防御股股长
	13947881522

	
	
	
	农科局
	李建忠
	党组成员
	18547899811
	郭婧
	种植业股股长
	13088489157

	
	
	
	交通局
	辛宏海
	副局长
	18947898256
	杨德军
	主任
	15164807770

	
	
	
	供电公司
	蔺永
	副经理
	15334890189
	刘建新
	主任
	18947898971

	
	
	
	移动公司
	贾跃
	副总经理
	13500681203
	胡宝明
	主任
	13500689643

	
	
	
	联通公司
	武红光
	副总经理
	18604893501
	杨旭光
	主任
	18604892313

	
	
	
	电信公司
	张容福
	经理
	15394789368
	李东升
	副经理
	18335681480

	11
	纪律督查组
	
	纪委监委
	王荣堂
	纪委常委、监委委员
	19904788581
	王东
	派驻人大机关纪检组组长
	19904788556

	12
		乡镇
	
	套海镇
	李军
	副书记
	15804787039
	查干
	站长
	13847867073

	
	
	
	天吉泰镇
	徐英海
	主任科员
	18604896578
	高晔飞
	工作人员
	13947800202

	
	
	
	银定图镇
	武文斌
	副书记
	13722189917
	李琨碧
	工作人员
	15848767939

	
	
	
	隆兴昌镇
	蔺超
	副镇长
	18904785653
	张超钰
	工作人员
	19969086788

	
	
	
	塔尔湖镇
	刘延龙
	副书记
	18047861886
	贺琴
	工作人员
	15374781116

	
	
	
	新公中镇
	白旭东
	副镇长
	15148819990
	张娜
	安全办主任
	13739909986

	
	
	
	复兴镇
	杨永鹏
	部长
	18704935991
	郭志清
	建设管理站、环保站站长
	13947841211

	
	
	
	和胜乡
	任建明
	党委委员、副乡长
	13171320352
	赵志强
	水工站站长
	18647875063

	
	
	
	丰裕办事处
	孟和巴特尔
	副主任
	13190870162
	赵伟
	城建办主任
	13088479799

	
	
	
	荣丰办事处
	乔占勇
	三级主任科员
	13947821795
	霍敏
	工作人员
	18804781300

	
	
	
	胜丰镇
	刘龙
	人大主席
	15334881515
	张树龙
	水工站站长
	1375418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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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946][bookmark: _Toc24601][bookmark: _Toc1147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409][bookmark: _Toc8743]附件2：                                      五原县防汛抗旱应急响应流程图
[image: 防汛抗旱流程图]
附件3
[bookmark: _Toc8940_WPSOffice_Level2]五原县黄河河道有关问题整治工作平面示意图（2023）
[image: 2f48f484a00aa0ea2b92063eafc1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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